
[image: image1.jpg]



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 2015春 〕第（2）号
关于组织2016年校级重点建设课程
及新课程研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部门：
为继续做好2014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工作，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决定开展2016年校级重点建设课程及新课程研发项目申报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校级重点建设课程项目申报
1.建设内容
重点建设课程项目是一项综合性的教学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⑴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更新；
⑵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⑶教材、教学资料和实验、实习条件的建设；
⑷师资结构的合理化和师资水平的提高；
⑸考核方法的改革。
2.申报范围和要求
⑴本次申报范围为14版培养方案中各专业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08年以来未立项的优先资助。
14版培养方案各专业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建设情况与建议见附件1。
⑵每个项目限报一名负责人，负责人需由副教授或博士以上学历的教师担任，项目组成员不超过5人；
⑶原则上凡近三年来未能如期结题者，本次申报不予受理；
⑷近两年内已结题如无新的建设内容者不予受理。
3.建设周期和经费
建设周期为两年（2016年2月～2017年11月），项目经费为5000～10000元。
中期检查时间为2016年11月、结题时间为2017年11月。
二、新课程研发项目申报
1.课程类型
⑴新生研讨课：面向全体本科学生或者某学院本科学生开设的综合教育选修课或专业选修课，以培养学生对学科专业的认知能力和探究型学习方法。
⑵海洋主题教育课：面向全体本科学生开发开设对海洋环境与资源、海洋科技与产业及人文相关的综合性知识与导论性综合教育选修课，以提升学生对海洋的认知及理解。 
⑶创新创业类课程：面向全体本科学生开发开设研究方法、学科前沿、创业基础、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的综合教育选修课。
⑷公共艺术类课程：面向全校开发开设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戏剧、影视方面的综合教育选修课，包括导论类课程（如《艺术导论》、《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视鉴赏》、《书法鉴赏》等）、作品赏析类（如《交响音乐赏析）等）、艺术史论类（《中国音乐简史》等）、艺术批评类（如《当代影视评论》等）和艺术实践类课程（如《合唱艺术》等）。
2.申报要求
⑴新生研讨课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教授职称；海洋主题课程和艺术类课程项目负责人应是非初次任课教师,具有一定教学经验，其中艺术类课程开课教师应具备艺术类课程的实际教学经历或相应的资质；
⑵课程内容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原则上为1个学分、16-24学时，一般不含实验教学环节；
⑶进度安排要求：
2016年2～6月：项目组开展调研、策划具体实施方案，收集素材，撰写教学大纲、教案；
9月：填写新开课审批表，纳入2016-2017学年春季学期开课计划；
10～12月：进一步细化各教学环节的设计，完善教学资源库的建设；
完成项目中期检查；
2017年2～6月：组织实施第一轮教学活动，做好资料全程积累；
项目组团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教学反思并改进教学实施方案。
7～10月：项目组对第一轮教学活动进行总结，梳理教学各环节，进一步充实教学素材、完善教学材料；
对项目总体情况进行总结研讨，撰写总结报告和教学论文。
⑷本次申报不限名额，由学院组织审核，教务处进行复核。
3.建设周期和经费
项目建设期为2016年2月～2017年10月， 每个项目资助1万元经费。
中期检查时间为2016年11月，结题时间为2017年11月。
三、工作进度安排
3月6日前：各课程负责人将申报材料（附件2～3）交学院；
3月20日前：各学院完成院级审核、答辩工作，并将推荐课程申报表及项目汇总表电子版材料（附件4～5）报教务处；
3月底前：教务处完成复核工作，各学院递交正式的纸质材料（部门意见需填写完整）。
4月上旬：教务处完成项目立项公示、发文、经费划拨等工作。
附件清单：
附件1：2014版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建设情况一览表（略）
附件2：《上海海洋大学校级重点建设课程项目申报表》（略）
附件3：《上海海洋大学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申报表》（2016年新课程研发）（略）
附件4：《2016年校级重点建设课程项目申报汇总表》（略）
附件5：《2016年新课程研发项目申报汇总表》（略）
教务处
201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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